
閥
、-
A
A

哈
大
M
U第
七
十
一
迫
于
校
慶
慶
祝
會
第
一

次
籌
備
會
議
紀
錄

一位一

時
間

••

五
十
六
年
三
月
十
六
臼
下
午
三
時

地
點

••

臺
北
市
使
寧
衛
一
號
公
路
局
會
議
室

出
席
者
三
父
通
部

T
盟
(
年
張
學
鼎

電
信
局
金
悍
敦

國
際
電
臺
主
德
菜

母
校
電
子
研
究
所
劉
措
春
張
去
接

招
商
局
主
重

民
航
局
華
-
士
心

民
航
公
司
紅
昭

臺
紙
公
司
魯
海
寰

臺
北
閻
王
樹
德
(
當
重
大
動
代
)

復
興
骯
裝
公
司
錢
班

臺
糖
公
司
吳
存
智

公
路
局
，
一
刀
亞
偉
按
雲
鵬
朱
振
軒

叫
住
最

主
席

••

林
家
樞
(
一
方
亞
偉
代
)
紀
諒

••

朱
振
聽

甲
、
報
告
事
項

主
席
報
告

••

一
、
末
年
母
校
校
慶
慶
祝
會
及
四
月
份
聯
誼
會
經
罔
學
會
第

八
次
理
監
事
聯
席
會
議
決
議
合
併
辦
理
，
並
由
安
通
部

、
電
信
屑
、
招
一
間
局
、
國
際
電
臺
、
民
航
局
、
民
骯
→
公

:
草
府
抗
股

V

嘗
一
爪
自
戶

h
L
也
盾H
W『
門
仇
店
門
戶
|
害
防
止
樹
閥
、

王
之
前

五 四三

j天備校 決經決及套
設案慶 話費議交加

度 :應: :lJ重新

研校詰 祝八上公復蓋臺臺民民區招電交如四如請軍竹

商王方 大臼列路興北紙糖般航際商信通後月何間隔按自

G 虹、重 台前分局航閻公公公局電局局部:份籌草案慶凌
書學及交攏業司司司臺 聯措會。會學

之長康公經公 誼案~fJ人長
If]、樂路費司 會速數雲

會控』活局共 經適應鵬

向最動凌計 章可貴知如洽

與學各雲新 蓋由各何辦

同長項鵬聖 幣主聯統。

學、 細學幣五三三一一一一三一三一 辦 絡 計

會凌衛長二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 各具

陶雲應彙萬00000000000 單訴訟

總鵬主口轉元00000000000 位理使
幹學何問詰00000000000-分登籌
事長聯學於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?是 記 伯
聯及繫會四 金。午

聲母籌 0 月 頡餐

復
興
航
業
公
司
、
母
校
電
子
研
究
所
、
及
公
路
局
等
單

位
主
辦
，
同
學
會
函
林
家
摳
學
長
召
集
籌
備
會
議
，
林

學
長
遍
因
要
公
不
克
出
席
，
囑
本
人
代
為
邀
請
各
位
學

長
共
同
辦
理
籌
備
事
宜
。

母
校
電
子
研
究
所
劉
訓
導
長
措
春
報
告

••

-
7
母
校
電
子
研
究
所
附
屬
大
學
部
改
為
交
通
大
學
主
學
院

，
已
獲
行
政
院
核
准
，
擬
於
技
慶
日
正
式
成
立
，
問
時

校
友
捐
建
實
驗
館
亦
己
落
成
，
擬
於
校
慶
日
搞
幕
啟
用

，
大
學
部
改
為
主
學
院
及
實
驗
館
之
落
成
，
均
係
母
校

在
臺
復
校
復
之
重
大
成
就
，
校
中
刀
亦
正
成
立
校
慶
籌
備

會
籌
備
擴
大
慶
視
活
動
。

乙
、
討
論
事
項

••

一
、
案
由••

四
月
份
聯
誼
會
擬
停
蹄
，
以
集
中
經
費
籌
辦
擴

大
校
慶
祝
會
提
請
討
論
案
。

決
議••

通
過
四
月
份
聯
誼
會
停
辦
，
校
慶
慶
祝
大
會
在

新
竹
母
校
舉
行
，
並
與
在
校
師
生
聯
合
舉
行
康

樂
活
動
，
話
母
校
電
子
研
究
所
主
辦
。

一
一
、
臺
北
地
區
同
學
赴
新
竹
往
返
交
通
工
具
應
如
何
籌
備

安
刑
。

決
議

••

L
蓋
北
至
新
竹
仍
照
往
例
拾
請
鐵
路
局
加
開
專

富
了
自
方
學
長
童
拾
辦
。

1
.
-
r
前
札
川
申
肘
玄
的
活
言
障
札
哎
l
t肘
忌
的
水
叫
峙
的
回
句h映
恥
市
』
噁
k
h啦
，

紹
過
哼
著
書
哥
哥
事
事
實
互
理
量

附
聯
繫
研
商
決
定
事
項

••

一
、
本
年
母
校
七
一
校
塵
，
於
新
竹
一
電
子
研
究
所
擴
大
學
行

，
因
時
間
忽
促
，
為
使
於
各
校
友
預
作
准

-
1
倍
踴
躍
參
加

起
見
，
接
將
第
一
次
籌
備
會
議
紀
鋒
是
詰
友
聲
唐
總
編

輯
於
第
一
七
一
期
友
聲
刊
登
。

一
一
、
俟
籌
備
事
項
確
定
及
慶
祝
活
動
節
目
排
定
後
，
再
由
同

學
會
分
函
通
知
新
竹
以
北
地
區
各
校
友
門
附
貼
足
郵
票

之
罔
帖

U
以
統
計
乘
車
及
午
餐
入
數
。

三
、
校
慶
各
項
活
動
由
籌
備
會
以
同
學
會
名
義
分
函
中
南
地

區
聯
絡
員
，
轉
知
中
南
部
地
區
校
友
踴
躍
參
加
。

四
、
慶
祝
大
會
以
上
午
十
一
時
舉
行
為
宜
，
以
使
各
地
校
友

能
及
時
參
加
。
康
樂
表
演
於
午
餐
後
緊
接
舉
行
，
以
經

濟
時
間
節
目
緊
展
為
原
則
，
均
請
電
子
研
究
所
籌
辦
。

五
、
大
會
典
禮
來
實
講
搗
請
李
所
長
洽
請
接
校
長
決
定
。

六
、
木
年
校
慶
因
擴
大
舉
行
，
活
動
節
目
延
長
至
下
午
告
晚

'
鐵
路
局
加
聞
之
專
車
在
新
竹
停
站
過
久
，
容
有
困
難

，
罔
程
按
改
洽
公
路
局
租
用
專
車
，
請
凌
雲
鵬
學
長
拾

辦
，
肝
、
下
次
籌
備
會
提
出
拾
一
商
結
果
再
作
決
定
。

七
、
新
竹
午
餐
為
與
在
校
師
生
一
致
起
見
，
持
一
律
改
用
壽

桃
、
壽
麵
，
每
份
以
十
五
元
為
原
則
，
白
電
子
研
完
所

代
辦
校
友
眷
屬
，
每
份
收
費
十
元
，
不
足
之
數
由
經
費

內
撥
補
。

八
、
四
月
份
聯
誼
會
各
主
辦
單
位
所
分
雖
經
費
內
撥
一
萬
元

結
晶
電
子
研
究
所
舉
辦
擴
大
慶
祝
活
動
，
經
貴
先
由
電

一切一



子
研
究
所
墊
支
，
並
另
編
列
預
算
，
扭
扭
賣
不
是
，
提

請
下
次
籌
備
會
請
各
單
位
增
撥
。

九
、
第
二
次
籌
備
會
訂
於
木
門

-
C
月
廿
三
日
開
會
，
仍
惜

華

閥
、-
A
L
d

可
夫
粹
"
弟
之
十
一
迫
于
校
﹒
罷
瓜
反
抗
會
第
二
次
籌
備
會
議
紀
祥

日
期

••

五
十
六
年
三
月
廿
三
日
上
午
十
時

地
點

••

臺
北
市
懷
寧
街
一
號
公
路
局
會
議
室

出
席
人••

母
校
電
研
所

••

李
熙
謀
到
浩
春
王
之
前

國
際
電
台

••

王
德
菜

招
商
局

••

方
童

臺
糖
公
司

••

吳
存
智

公
路
局
:
方
亞
偉
凌
是
朱
振
驗

交
大
同
學
會

••

段
清
清
陶
德
麟
唐
慧
貞

主
席

••

林
家
樞
(
方
亞
偉
代
)
、
紀
錄

••

朱
技
服

一
、
主
席
報
告••

林
家
摳
學
長
因
公
赴
畫
中
本
衣
會
議
仍
囑

本
人
代
表
出
席
。

第
一
次
籌
備
會
詰
方
童
學
長
等
與
同
學
會
陶
語
麟
總
幹

事
聯
繫
決
定
事
項
十
項
，
已
附
第
一
次
籌
備
會
議
紀
錯

，
分
送
各
學
兵
，
請
於
本
次
會
議
討
論
垃
認
。

關
於
經
費
問
題
，
業
經
騙
列
預
算
，
估
計
需
新
臺
幣
三

萬
元
，
除
已
由
各
單
位
認
捐
二
萬
克
外
，
尚
不
足
一
萬

元
，
應
如
何
籌
措
，
請
提
供
意
見
。

二
、
泰
肝

E
K熙
諜
報
告

••

匿
師
大
會
恭
請
注
前
校
長
篤
勛
主

適
盟
讀
司

Z
租
用
鐵
路
局
畫
北
新
竹
筒
往
返

專
車

在
租
用
→
公
路
局
新
竹
母
校
間
往
返

十
六
車
次

也
午
餐
賈
(
全
免
每
一
分
十
五
一
冗
凹

百
份
)
六
、

0
0
0
元

丘
詰
帖
等
印
刷
費
二
、

0
0
0
元

位
發
遣
知
等
郵
費
七

0
0
元

1
照
片
洗
印
三

0
0
元

位
上
總
支
出
一
三
了
。

0
0
元
，
除
己
籌
三
0

、
0
0

0
元
之
外
尚
不
足
三
、
0
0
0
元
，
由
公
路
局
、
電
信

局
、
復
興
航
業
公
司
等
各
誼
加

7..
0
0
0

元
，
吋
一
首
足

一
二
二
、0
0
0
元
備
用
。
如
有
多
餘
，
接
輯
同
學
會
，

補
助
友
聲
基
金
。

三
、
案
由••

實
驗
館
揖
幕
主
持
剪
彩
人
選
應
如
何
決
定
案

決
議••

請
陶
學
長
報
請
同
學
會
理
監
事
會
議
決
定

四
、
案
由••

慶
祝
會
活
動
時
間
表
應
如
何
確
定
案

決
議••

內
月
八
日
上
午
九
時
前
，
在
臺
北
市
火
互
站
主

心
呼
一
九
室
集
合
，
九
時
十
分
乘
專
車
也
贅
。

上
午
十
時
三
十
分
抵
達
母
校
，
自
由
客
觀
半
小
時
。

上
午
十
一
時
正
舉
行
慶
祝
大
會
。

上
午
十
二
時
母
校
實
驗
館
招
幕
典
禮
。

中
午
十
三
時
三
十
分
聚
餐
。

J
F午
一
時
三
十
分
康
樂
表
演
。

下
午
四
時
專
車
北
返

c

七
、
0
0
0

元

一
一
、0
0
0

元

公
路
局
會
議
案
舉
行
，
屆
時
邀
請
母
校
對
浩
春
學
一
長
、

王
秘
書
及
同
學
會
陶
總
幹
事
參
加
。

十
、
以
上
決
定
事
項
提
請
第
二
次
籌
備
會
追
認
。

一的一

持
，
孫
前
校
長
哲
生
演
講
，
美
國
校
友
會
代
表
張
友
熙

學
長
，
將
於
三
月
三
寸
一
日
抵
臺
'
屆
時
將
請
其
作
精

簡
之
演
講
。

母
校
實
聽
館
係
同
學
會
捐
款
興
建
，
最
好
請
同
學
會
常

審
理
事
主
持
揭
幕
剪
彩
。

了
一
、
母
校
電
子
研
究
所
主
秘
書
之
前
報
告
，
慶
祝
大
會
籌
備

情
形
，
(
…
略
)

乙
、
討
論
事
項

••

一
、
案
由••

芳
童
學
長
等
與
陶
學
長
聯
繫
決
定
事
項
，
擬
請

垃
認
案
。

決
議••

除
第
六
項
任
正
為
仍
由
鐵
路
思
專
車
北
返
，
第

七
項
午
餐
費
用
每
份
以
十
五
元
為
原
則
，
校
友

及
眷
屬
，
均
免
費
供
給
，
由
經
費
內
撥
付
，
第

八
項
有
關
經
費
預
算
另
案
討
論
外
，
其
餘
各
項

通
過
坦
認
。

二
、
案
曰
:
討
論
經
費
預
算
案

決
議

••

值
正
預
算
如
役

••

1
.接
助
母
使
電
子
研
究
肝
軒
童
幣

程工築建木土包京

盾是難營建能

已且主

O
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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